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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(加拿大) 

& 库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加 拿 

大 中 國 古 B 埃 及 法 蘭 西 那 威 鳥 

：S獮蘇維埃 I t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祉會主 

壤 共 和 國 聯 i i Ë 英 聯 王 國 美 堅 剁 合 1 1 國 

― 癍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401) 

一 MMm^m 

二 •fp度尼西亜問題 

二 通 過 議 事 B 程 

主 席 ^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注 意 今 曰 爲 

本 理 事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之 三 週 年 耙 仓 日 吾 人 

翥億及第一次會菡係&儉敦舉行 

三 耱 續 對 論 印 度 尼 西 s 問 題 

經 主 库 & 錄 * 大 利 亜 代 表 M r Hood比利 

時代表Mr Nisot 印度代泉Sir Senegal Rama 

Rau荷齒代表iW)" van Rotjen 律宏代表 

Mr Ingles及印度&西和國代表Palar 

主 席 依 " ？ 理 事 會 常 例 各 理 事 之 喻 

將 發 言 後 樽 譯 所 有 其 他 人 發 5 時 則 n 時 

傅譯 

，各代表庄耆本日H期之文件S/1213 

S 文 件 係 昨 日 收 到 之 一 報 吿 書 現 E J T 本 衣 

會 ^ 中 分 發 各 理 事 參 閲 

見 但 現 擬 先 ， 印 度 J ë 西 亜 和 國 代 表 發 《 

因 其 姓 名 在 發 言 人 名 單 中 居 , 之 故 

M R PAIAR (印度尼西 S S i f c 和國）荷蘭 

代表在一月十四B安全理事會會議 I第四〇 

0 次 會 議 ] 席 上 發 表 之 蘀 明 曾 試 n 理 事 會 

說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議 案 在 事 實 上 業 經 執 行 

之程度 蕖 且 爲 此 詳 , 停 止 戰 爭 釋 放 政 

治領袖及給予幹旋委員會及領事委員會各種 

便利三點 

本人不擬一一，之因: f ï 蘭代表之議論 

f ] 能 使 理 事 會 相 信 1 國 政 府 業 a 執 3 c 全 理 

事 會 之 决 議 案 則 « 不 免 低 估 安 全 遝 事 會 及 

人 人 對 1 門 題 之 理 解 力 

蘭代表之議論如J i l印度Jê西55斡旋 

委 員 會 所 提 之 有 力 證 據 衡 之 全 , 伊 不 能 成 

立 斡 旋 委 員 會 f t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之 事 實 俱 

淸楚明白絕無含糊行蘭對於停II：攻擊命令 

從 未 遵 打 政 冶 領 袖 f î 未 釋 放 當 ? Ï 镯 代 表 宣 

稱!!予實地軍事視亭員種種便利之時而事實 

上則：ÎÈ未給予因此本人不擬深論W上各點 

淮對於W蘭代表在其聲明中所提ffi與事 

實 完 全 不 符 之 數 點 本 人 則 礙 難 緘 口 不 言 

安全理事會當能億及本人曾一再揭發;jfî 

蘭之一貫政策乃係企圖令世人W爲印度西尼 

亞境內之戰爭已成往事全境現均和《寧靜 

JÈix"爲事實上業巳解决之事件即無需外國加 

W 干 預 荷 觀 政 府 爲 達 成 此 目 的 乃 自 軍 事 攻 

搫 之 即 對 自 印 度 尼 西 亞 發 送 之 一 切 新 閡 

施 " 政 治 與 軍 事 之 雙 重 檢 査 

安 全 理 事 會 第 四 〇 • 次 會 議 時 M r van 

R o i 】 e n 復 ; 述 印 度 尼 西 亞 境 內 寧 靜 和 平 

秩 序 井 然 之 景 ^ 事 資 上 渠 臂 謂 人 

民 方 面 毫 未 作 抵 抗 或 存 敵 意 甚 且 無 任 r b c 

規 模 之 游 擊 戰 而 將 來 亦 未 見 有 之 Mt̂ van 

Roijen並引述一宂長之報章報導 i i佐證其喩 

說 本 人 不 擬 向 理 事 會 宣 讀 本 人 所 收 到 敝 國 

政 府 寄 來 關 , 軍 事 i f 勢 報 吿 書 且 亦 不 擬 引 



述 任 n 報 章 報 蓦 因 美 國 報 章 , 於 此 種 不 斷 

現僅欲述及斡旋委員會轉呈實地軍事視麥員 

淸報之最近報吿書 [ s / in
2

] 

^ 報 吿 於 印 度 尼 西 S S It势之敍述與 

蘭 代 表 所 報 吿 者 截 然 不 同 事 實 上 1 報 

吿耆予人之印象乃一佔領箄完全不能控制其 

所 侵 略 之 區 域 且 甚 至 不 能 維 持 其 申 S 業 巳 

佔領之市鎭之法律與秩序本人茲引述下文 

道 路 橋 糅 及 財 產 之 破 壊 笨 已 且 仍 在 發 

生 ： s " 實 淸 遠 較 ; 蘭 軍 事 當 局 所 預 料 者 重 

大 巳 毀 壤 之 檻 樑 達 數 百 座 其 中 且 有 甚 多 

重 耍 者 因 1 5 樑 及 鐵 路 設 備 遭 受 破 壊 各 線 

鐵路現均不矗車 新被佔領區垵内之 

rï軍數目不足wr方It游搫隊之自由移勒及毀 

壌 ^ 修 橋 糅 等 之 破 壤 行 爲 

； f ï 蘭 力 令 人 相 信 箄 茱 已 便 印 度 尼 西 

3 5 享 有 和 牛 ^ 序 及 安 寧 之 企 圖 卒 因 中 ； Ï 

觀 察 者 之 駐 留 印 度 ; è 西 3 & 塲 內 而 遭 失 敗 臧 

屬慽事 

Mr n Roije & " t 論安全理事會之態 

度 時 曾 力 ; 他 人 之 不 踅 而 儘 量 減 輕 ; ^ 

國 政 府 蔑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罪 仃 從 輕 言 之 

此確係一奇異之荐序本人雖不擬深論此羝 

但對於荷藪代表在答澄數理事聲明中所提之 

其 他 數 ^ § 似 不 得 不 加 以 相 當 論 述 因 S 數 

旣 如 此 與 事 實 不 符 致 本 人 " 爲 〗 g 對 錯 1 ^ 最 

顯 之 數 羯 加 W 糾 正 俾 使 理 事 會 ~ 1 對 有 關 事 

實 得 一 客 觀 瞭 解 而 據 A i 决 定 蘭 政 府 竟 

能Jb>如此不堪之It報伊給其發言人實令人 

荷顧代表靄其政府之有權在印度；êffiSS 

境 內 發 動 殖 民 戰 爭 一 宛 若 實 有 此 種 權 利 者 

——係根據蘭對各該區之主M渠並，理 

爭 會 注 ^ RenviUe協定補宄;§則第一條[S/ 

6 4 9 附 錄 捌 ] 但 此 種 鬮 主 權 之 具 正 地 位 

爲 n ? 

Ren i l l e協定補充；？則—條乃係行蘭 

與印度 jèf f i亞共和國霍方ra^訂立將來谀此 

r 政 治 協 定 中 之 一 條 文 吾 人 在 R e n die船 

上 曾 簽 T 休 戰 協 定 [ S / 6 4 9 附 錄 拾 訾 ] 並 门 ^ 

"卞八項政沽原則爲談判根據15達成一政台 

協 定 — — 椎 吾 人 迄 未 達 成 此 項 協 定 是 故 吾 

人 僅 在 達 成 政 治 協 定 ^ Ï T 能 承 認 ? î 鑼 在 ^ 渡 

期 間 對 镉 土 之 主 權 而 各 ^ 政 治 原 則 亦 僅 在 

此 一 政 治 協 定 業 已 達 成 時 属 有 效 因 此 倘 

锒 第 一 項 補 充 政 治 原 則 立 即 生 效 則 { ^ 相 同 

a 由 其 他 政 治 甩 則 如 規 定 印 度 西 S & 之 

九原則等方應生效 

再 者 本 人 適 饞 所 言 可 w 下 列 一 羝 證 明 

其非係螌於Renville休戰協定及其補充原则 

之 主 觀 解 釋 幹 旋 委 員 會 曾 提 a 其 解 釋 認 

爲 R e n v i l l e 協 定 絕 不 改 變 任 一 方 之 地 f î 而 

吾人在與行蘭接洽上所有之行勸*^終以吾人 

之獨立宣言爲根據 

印度;ê西SS共和國W此爲根據万耱鎮與 

友 邦 維 持 關 係 並 建 ： ï f f 關 係 椎 印 度 尼 西 亜 

共和國每sr與外國建立新關係時 i f t^終W不 

使印?Ï談判增加任何困難爲唯一宗旨 

違 犯 協 定 者 乃 係 荷 蘭 ^ 國 甚 至 違 背 休 

戰 協 定 之 明 白 規 定 施 用 厳 封 截 辦 法 " 謀 

使共和國身疲力竭而d: ；fï蘭並違反Reimlle 

協 定 在 將 由 斡 旋 委 員 會 主 持 之 談 判 加 W 决 

定 之 爭 執 區 域 內 建 I t 各 邦 且 將 此 諸 邦 與 荷 

蘭 在 其 所 佔 領 土 內 & 立 之 他 邦 並 列 蘭 未 

與斡旋委員會磋商即巳自按預定針劃成立臨 

Mr van R o i j e n 在 答 美 國 代 表 圑 所 提 

各 翔 時 f 陳 ^ 臨 時 " 政 機 構 乃 係 W 代 表 印 度 

尼 西 3 5 三 分 二 之 聯 邦 主 義 者 共 同 § 割 者 但 

此臨時政府非R e i m l l e協定所規定之政府 o 

^ 政 府 之 成 立 非 經 赣 旋 委 員 會 所 主 持 之 荷 

印談判而得而係蔑JKReimUe協定與忽視该 

下 各 區 域 之 代 表 寸 嗜 " 後 而 成 立 者 且 係 主 

要 由 各 3 區 域 内 蘭 政 治 機 構 所 造 成 之 各 邦 

本 人 不 擬 更 喩 M r van Roijen在安全理 

事會上次會議所作各項聲明中之錯3^ 

伹本人顔述及那威代表之聲明】第三九 

八 次 會 議 ] 巣 在 其 驃 明 中 對 於 我 印 度 尼 西 

實 適 正 相 反 倘 那 威 代 表 一 閱 斡 員 會 之 

紀錄即可見有甚多例證 表明吾國政府對軍隊 

之 控 制 因 R e n v i l l e 休 戰 協 定 之 結 果 吾 國 

軍 隊 奉 命 撖 離 西 爪 哇 時 此 等 命 令 均 綞 立 即 

執 行 無 所 猶 豫 且 在 三 ï i 之 內 共 和 國 軍 隊 

撒 離 共 和 國 管 制 區 域 者 達 三 萬 五 千 人 此 事 

颇 使 斡 旋 委 員 會 軍 事 視 察 員 感 覺 驚 異 因 蕖 

等 f i未料及共和國軍隊風紀如此謹厳也 

因 休 戰 協 定 所 定 之 政 治 解 决 未 能 實 現 

民ife與荷軍間75發生街突倘認爲此民=1^1 

荷軍間之街突係暮後之共和國軍歐故意造成 

則 不 免 誤 斷 I t 勢 因 該 地 實 已 無 共 和 國 軍 隊 

共 和 國 已 完 全 執 " 休 戰 協 定 之 規 定 上 述 事 

件 不 能 解 釋 爲 係 逾 越 疆 界 摻 入 荷 蘭 佔 領 區 

域 之 共 和 國 份 子 所 镅 動 而 生 者 本 人 & 以 前 

某一聲明中[第九三八次會議]案已指陳摻入 



門題並非政洽或軍事拴之門題而純係人民在 

被:Ê離散後欲復與 s家庭圑聚之威會問題 

；蘭人所不斷聲稱滲入行區之事件無"T 

能稱之爲共和Bl&;f ï蘭佔領Ê內有煽勒不安 

之 ^ , 此 ， 事 件 均 係 人 民 反 抗 ? 5 蘭 軍 隊 及 

；fï蘭政冶機構之"爲 

本 人 不 擬 蘀 s 吾 人 之 實 施 休 戰 協 定 毫 , 

? ï顏繼®不斷施"翻 f〖及軍事上之不 

斷 與 曰 益 加 f i 】 之 威 脅 所 造 成 經 濟 上 之 ， 

M î l t ^ 旣 使 敝 國 政 府 難 履 4 ] 所 負 之 義 務 

而 蘭 之 經 常 S 犯 休 戰 協 定 ̶ ̶ 例 如 在 爭 

î r t i f e域勺>&立各邦一專̶̶方不使锨S政 

府 易 i f « ^ ; s 打 所 負 之 義 務 控 我 A 和 a 

tiJTRen i l l e協定之資紘有â犯或奉"不周一 

節 若 有 任 n 具 體 ？ I 由 則 ? 定 j f 早 已 ; 

諸 斡 旋 委 J "6 然 ？ Ï 蘭 不 採 循 此 種 ^ 徑 反 

儘量濫用一切困難及盲貝之分歧 W作(^理 

戰 爭 之 準 備 且 不 經 È 铃 旋 委 員 會 作 任 

戚 努 力 W 和者貝上之分 JK 

«• î î î蘭代表&答2安全理專Û諸理事之 

數 項 有 理 之 严 控 4 é 未 政 冶 解 决 之 片 

面 " " J [ 第 四 〇 〇 乂 會 ^ ] 本 人 現 即 粹 《 # 作 

此 教 明 " 1 片 Ï 計 有 下 列 各 點 B ^ I Ï -

今印度jÊï^ffi聯邦K時政府及自由選舉一代 

表 圑 體 " 立 : 印 度 > ê 西 亞 聯 邦 及 印 

度 ; 亞 合 ， 國 而 M 主 拔 授 與 3 國 

此計2«之耍氣fl在？此是否即爲：fï蘭政 

府 慷 ^ 賜 予 ^ 人 之 有 酈 印 度 M 西 S 降 來 之 新 

針 i l ? 絕 非 如 此 全 印 度 ; Ê l i S S 聯 邦 臨 時 政 

府 印 度 ; é 西 亞 合 ， 国 之 建 ： Ï 及 自 由 ^ 舉 之 

舉 " 7 5 係 ; f ï 騮 與 印 鹰 尼 * 3 5北和國，方自 

L n g g d 〗 t i ^ 定 來 所 已 n 意 之 目 的 但 

K 時 政 府 及 印 度 ; 合 卞 H j f 内 ？ 政 肝 

與印度尼 B È S & A 和 S i 政府&幹旋委^會主抒 

下 " ^ J l i 判 W 建 l ï 之 斷 不 能 由 行 蘭 政 府 

單 方 而 ^ 令 印 度 ； ！ ： 西 亞 人 民 接 受 r î M 

政府現所擬>S之Kijfï政;fr與印度É西S合， 

e l f e 非 爲 ^ 1 = 决 印 度 ； 門 題 之 ^ 法 因 印 

度 ; 亞 人 K 絕 不 " 爲 此 種 E T 時 政 府 與 印 度 

；Û西SS合卞a符合吾人與行蘭之協定印尼 

人民"爲此{2係，固；fï蹈侵略戰爭與侵略所 

猹之成果而fci 印;â人民《2爲？ïKÎ強令彼^ 

受 此 一 政 ; J Ï S 〖 係 ; f î 蘭 ^ g 劳 固 與 項 

侵 略 之 爲 彼 等 因 面 K ; 此 種 f f i 略 故 不 得 不 

繼©其政冶上與軍事上之抵抗 

再 者 蘭 r i 係 ， j u j y i f e 主 及 法 俘 手 S 

pSiïlS;時政府及建：Ï印度;ê西亞合唯国則 

1 參 ！ ; 紐 蘭 I t 報 巧 出 版 之 印 度 尼 西 亞 

共和 s之政冶 i t勢 

行蘭爲何竟拒絕考慮斡旋委員會澳大利亜與 

美 國 代 表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B 提 伊 之 計 割 一 

^钟劃名C m c h l e y Du Bois計割[S/1117/ 

Add 1 附 錄 陸 ] 係 規 定 以 選 舉 方 法 組 成 時 

政 府 與 產 生 印 度 ; ë 西 5 5 合 = 1 £ 國 者 再 者 行 

Kin故a後又避g寸喻Cochran計剷而將該 

門題交由; f ï 蘭公使與首相 H a t t a 作直接會 

是 項 會 談 正 如 ? Ï 蘭 代 表 所 稱 非 爲 i S : 

求達成協議之最大努力而)If t在求̶̶本人 

現援引斡旋委員會美國代表對是項會談之描 

^ ̶ ̶ #一不經調*!1而猹之一般同 

耆 此 & f 義 上 乃 欲 涫 除 眞 誠 ， 判 之 " T 能 而 

非欲恢復是項《«Jè判[S/1129] 及 

最 後 ^ 掼 僅 提 伊 二 : Ê 由 印 ; â 選 擇 一 即 對 雙 

方 間 之 每 一 基 本 問 题 倶 接 受 ; f ï 蘭 之 立 場 一 

即接收一矛f=名之抉選辦法[S/1156】 

因 璲 上 種 種 a 由 故 本 人 堅 謂 此 等 

附有時間表及:a他各事之行顔重申之，言乃 

係 對 i ^ f e 略 戰 爭 之 最 後 批 准 而 非 印 度 尼 

西 亞 門 題 决 之 根 據 

行 代 表 所 = â 之 另 一 點 乃 爲 舉 行 自 由 選 

舉之規定 C tchley - Du Bois及Coch an兩 

計 i 3 j 中均有自由選舉之規定但行蘭不願選 

舉 在 幹 旋 柔 員 , 監 督 下 舉 " ？ ï 頭 所 欲 者 乃 

r 依 其 特 有 方 式 而 舉 " 之 自 由 選 舉 ̶ ̶ 即 係 

： a â 犯 R e n v i l l e 休 戰 協 定 西 爪 哇 東 

爪眭 gSl拉及蘇門答臘之其他區域成立預 

定 各 邦 所 舉 n 之 自 由 選 舉 就 西 爪 哇 柬 爪 

哇 及 s " 都 拉 而 - 本 人 願 ^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賁 

下 一 專 實 即 各 ^ 邦 之 建 立 乃 係 & 失 敗 兩 次 

W 後 經 ^ 三 ^ 努 力 y 獲 成 ^ 而 且 甚 至 當 

時所期望之^^果僅能在^！捕^分傾！^^！：和国 

之 數 代 表 與 S 間 由 Ï Î K 民 事 " 政 機 構 加 

j y f e 縱 之 二 條 件 下 達 成 旋 委 員 會 對 

此 門 1 ； 所 之 锒 吿 即 足 證 明 此 項 辜 實 吾 

人 " 爲 有 & 聯 合 國 機 兩 ^ " > % 與 ^ 督 下 且 

無?Ï悶佔領軍萝場又舞？^蘭！^^事^！政操縱 

之先&條下 i^ t î^^^f l自由選舉 

蘭代衷特別3É:>J9WKJ政府將主權移交 

印度;è西MS合卞國一點^此種移交]r i t是將 

主 f i f 交 予 一 非 根 據 民 f 而 係 由 蘭 在 確 保 

有 統 冶 之 條 件 片 建 立 之 政 府 組 織 而 已 

再 者 所 1 行 蘭 交 予 印 度 西 亞 合 , 國 

之 主 權 並 非 f f i : 界 公 " 奮 義 之 主 權 j r J £ 係 行 

蘭&一印度尼西5&聯邦埴内將主權基本耍素 

取 去 後 所 剩 下 之 主 楹 1 份 而 此 聯 邦 並 非 如 

RenviUe協定所規定者爲巧蘭政府與印度尼 

西 亞 合 卞 S i ， 平 等 地 f t d t n 合 作 之 機 構 

而 Ï 氏 係 一 高 高 在 上 之 機 構 爲 行 蘭 御 用 i i 統 

制 吾 人 之 又 一 工 具 耳 吾 人 與 行 蘭 之 談 判 巳 



淸楚表明荷方輯奮將我領土之統治權耠予將 

來之印度尼西 s s合,國 

安全理事會現正結束其對印度尼西35問 

楚 之 一 般 1 論 俾 鼸 f 審 議 可 能 解 决 此 案 之 

任 n 提 案 本 人 願 提 出 數 項 意 見 而 是 等 意 

見 敝 代 表 圃 " ^ 理 事 會 & "J論任何可能之 

提案或解决辦法畤須顥及之 
對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而 ^ 印度尼西亜 

門 連 7 5 — 镏 帮 明 白 之 問 題 行 蘭 之 肆 略 戰 爭 

桨 a 劫 擄 皮 笠 之 锒 袖 緇 等 之 領 : i 彼 

等對此1^略之防衞已屬成功且緞更爲成功 

在此種淸形下吾國人民凿 t«•非Jk/ •政治J :及 

領 : L 上 完 全 侬 復 印 度 尼 西 和 國 爲 本 之 任 

n 提 案 & L 理 t 與 政 冶 丄 均 不 能 加 考 盧 

唯 有 本 諸 上 述 之 條 件 始 能 與 問 * ^ 作 有 成 

果之談判 

：a:統治一，分領丄則勢將便吾國政;ff完全抑 

；rr蘭之鼻g及受其對處誠談tu所具之奇特觀 

含 之 左 右 & 此 艰 淸 ^ 下 ^ 和 國 政 府 即 不 

儺^5^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國家地位丙有其 

苜 身 之 政 治 機 構 W 表 亍 人 民 之 願 望 及 其 自 

爲 一 國 I f 衋 義 務 所 4 ^ 耍 之 財 政 自 主 在 此 種 

I f f ; 下旮人: I T 絕不" T 能 î t ^ r K 誠談 f ^ f û 不 

受;fï方軍事t與經濟上之懕:《â及不受?Ï方苒 

作 軍 事 攻 龌 之 威 脅 事 實 士 & 此 種 情 形 下 

；SS#法解决韓旋委員會卞二 3 二 十 工 H 報 吿 

書中所述之困雜[S/1156】=^委員會執爲 

( 甲 ） 所 有 談 判 須 先 有 s 事 ^ 方 之 存 

& 每 方 均 不 5 i a 方 武 力 之 腰 > & 且 毎 方 皆 準 

懾 控 受 他 方 之 合 理 實 見 及 

( 乙 ） 就 政 觀 帮 a 任 n t * H J L 縱 令 

業 & 達 成 i 有 一 方 人 R 不 表 赞 助 即 難 贲 " 

由 : 一 方 人 K 對 他 方 W 武 力 緇 J tfcfî者祭 

其係通萬誠者 

吾人一再鄭重表亍印度尼西亞鬥萌之任 

n解决及任n政府組严或選舉應由安全嬋事 

會主持0吾人《« s â此係印度西 s a與? Ï蘭 

達 ， ' 稳 定 與 和 平 解 决 之 唯 一 保 設 本 人 對 此 

不 擬 深 論 但 欲 î à ^ 有 給 予 負 责 處 珲 印 度 > / ê 

西 s門預之安全理事會組綠較大楹力之J*耍 

一 黠 縱 令 給 予 聯 合 國 之 3 組 織 較 大 與 决 定 

性 之 權 力 惟 經 驗 昭 亍 吾 人 该 組 織 ^ ^ ^ 依 一 

確 定 之 時 間 表 迤 " 工 作 冀 免 行 蘭 有 施 用 延 擱 

策 略 與 規 避 之 可 能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紀 錄 顯 亍 

荷 蘭 ^ 去 在 此 方 面 所 猹 之 成 功 至 如 n 稃 度 

故敝代表團I^爲此種時間表應IS規定解决基 

磋之决議案中之一 =^分 

荷蘭與吾人們在安全理事會主持下重新 

圑 於 談 判 安 全 理 事 會 即 T 知 在 該 項 談 判 中 

將重新發生 n 檬之問潁與鬥樣之爭 s ê r 故吾 

唯 有 如 此 之 保 證 能 減 吾 國 人 民 將 来 地 位 

不安全之感覺 

本 人 知 悉 代 表 圑 一 可 能 之 决 ^ 

案 I ^ S 之 定 先 針 算 安 事 會 有 輯 接 受 

此 一 决 議 案 之 " r 能 此 種 計 筧 不 免 有 對 若 干 

基 本 門 顆 採 取 妥 協 之 ( f i f t 本 人 荬 誠 希 望 此 

種 計 筧 不 致 使 理 事 會 通 過 一 不 足 " 處 理 印 度 

尼 内 亞 博 內 淸 勢 之 决 議 衆 因 此 種 决 議 案 之 

非 伹 絕 對 不 能 達 成 和 平 與 穩 定 而 且 

反 使 印 度 尼 西 之 , 勢 更 趨 複 雜 

Mr VAN ROIJEN ( ： 蘭 ） 本 人 此 時 不 擬 

答S印度;ê西3 S共和國代表S說中之各項阀 

題 但 I f î 蒙 ， " T 朋 擬 留 以 後 對 M r Pakr 

作答本人現僅願就已收到有賙？干： f t和國 

首領被拘邦十島（Isl d of Bangk ) t h?形之 

各報吿害作一簡短之钱J® 

本人奉命磬明敝S政府備悉dfc和國領袖 

顯 然 仍 & 邦 十 被 拘 之 居 處 犄 ^ 及 限 制 深 成 

M敝國政府所收到之其他情^顯1施諸 

*，之種種铢oSt^ îF與？Î蘭政府所^亍者相 

反 故 敝 國 政 府 將 對 負 责 営 严 加 W 嚴 厲 處 分 0 

歃 國 政 府 現 正 派 适 ] ^ 鈒 官 , 二 人 t i ^ 邦 十 j f e 

中 " ^ 對 彎 ^ ^ 作 允 分 之 報 吿 並 監 ) 1 « 政 府 指 

亍之厳格斜4"， 

P ^ * ^ 此 5 ^ 本 人 ^ 苒 - 者 即 在 莓 門 答 

臌被拘之政‧ ̂ 犯 M Sjahrir 菜已技受與行 

gg首相Mr Drees fc巴S維亚會*之ç«>，Mr 

S j a h r u 明 日 即 对 抵 維 M S 

1 Pe e IRjïuRAU ( 印 度 ） ， 恕 余 & 

" ^ ¦ ê r i ï % f é 段中作一簡短#朗淮本人! m 提 

出 救 员 初 歩 音 , i i 答 S 行 蘭 代 表 對 瞜 什 ) 

談 判 期 問 印 度 之 ^ ^ 所 作 之 朗 [ ^ B O 〇 

次 g ^ 】 梁 & 辩 , ^ 政 國 府 ， j f l 安 理 事 

會 决 " * ^ 爲 正 S ̶ 事 實 士 , 另 一 更 i ? H • 擬 

之"r能印度對1 } ^陕什米爾問 i : $ i | D g且僅 

& r ï S 代 表 ? 》 衷 ! ? 朗 之 一 H 安 全 F 事 會 

各 Ï Ï 事 且 表 亍 彼 等 極 ^ , K P P 度 喀 什 

米爾門題所持態度〖第三九九次會^】 

吾 人 對 此 等 問 題 f e 直 - 無 ^ & 談 判 3 

稃 中 發 現 不 能 執 打 安 全 埋 事 會 之 建 ^ 時 

即 i B 言 不 能 爲 之 且 說 明 理 由 f i ^ E Î 政 肝 

代表逕吿安 i 理事會謂其政 W 矛曾遒 H P 且不 

能 遵 决 議 案 本 人 對 ； 政 府 之 具 誠 與 忠 

實 自 當 表 亍 尊 重 淮 此 非 對 其 政 府 政 冶 風 度 

： r 表尊重之謂也然桌所; s 者則爲®言其政 

府 業 已 遵 f T 釋 放 犯 人 之 决 議 案 而 嗣 é 又 吿 



吾 人 謂 犯 人 現 均 監 禁 某 島 上 本 人 不 知 ^ 島 

之 大 小 但 菲 律 賓 代 表 已 說 明 此 種 苜 由 搔 似 

傘破侖；& m赫勒傘島（St Helena)上之自由 

而 甚 至 3 項 聲 明 自 ; f ï 蘭 代 表 適 纔 所 承 者 視 

之 巳 證 明 完 全 不 確 

f j ^ 主 席 允 ^ 本 人 擬 摘 讀 適 已 分 發 之 

^ 旋 委 * 會 银 吿 中 之 一 段 [ S / 2】3] 

卞二月三十一日斛至，島之各，長及 

官 員 均 被 拘 留 : 層 宇 中 渠 等 居 y — 麵 

門 之 臥 室 長 笕 均 ^ 工 公 尺 其 中 置 j f e 二 床 

苒者彼等原被准畔至一大接终導中J k l鐵網 

PSi成之四公尺宽及卞公尺長之IS域自一月 

卞 二 日 鉞 網 诉 除 後 1 長 十 九 公 尺 宽 卞 一 公 

尺 之 接 待 室 全 , 即 任 由 彼 等 使 用 彼 等 在 衞 

兵 監 f f l 下 有 至 角 項 之 自 由 所 有 窗 戶 均 如 門 

之 I S i 圔 1 分 爲 網 所 圍 蔽 ^ 兵 即 ^ & J i 

外 崗 亭 守 備 彼 等 不 准 離 開 鐵 網 區 域 & 斡 

旋委員會前往J f i蔡之前二日墦置*干傢具W 

前 屌 僅 有 兩 桌 及 赞 椅 而 已 

此乃彼• ？ & 島 上 之 所 1 自 由 本 人 今 日 

顧 吾 人 有 & 本 月 二 十 日 M f f 通 過 一 表 明 

安全理事會對於印度;Ê a亞境內?Ï蘭莆事打 

働 之 意 見 之 决 議 案 " 及 處 理 已 有 淸 勢 之 特 

殊 建 議 之 耍 全 體 理 事 均 知 有 ^ 多 亞 洲 

及 其 他 S i 家 ! ; 月 二 十 日 & 新 萨 里 舉 仃 會 

鼷 考 i i A 印 度 & 問 顇 及 其 影 ^ 之 事 資 也 

本 人 & 一 七 l i 之 初 » 明 4 UiE:»九七 

次 會 ^ ] 曾 說 明 3 會 桌 之 召 錕 者 ： 凌 越 

聯 合 國 組 懾 之 意 印 度 度 經 常 爲 聯 合 國 之 

堅31擁4者且铠不作任n甸』弱;^組辙之事 

1 含 ^ 之 目 的 乃 在 ， 寸 和 4 ^ 解 决 之 I f i 與 加 

強 安 全 堙 事 會 之 威 力 但 ， 會 遙 之 代 衷 ^ 、 ® 

先猹^安全理事會對; (r印度尼西亜*^^^赘^^ 

之音見及理S i會對"和《方法達划 f c »的所 

提 a 之 建 j i t â 屬 全 爲 重 耍 之 事 本 人 & 

上 次 演 說 中 棠 已 ^ 明 閟 因 ; P 殛 爲 重 要 故 

》望安仝，率含ïfc 決 議 《 上 勿 再 延 M 

本人&上衣演„â中[M»三九七多、會条]曾 

& 明 段 本 人 不 挺 f h f t É i S i : 解 A 之 方 纤 作 

任 n 具 i J i ^ W 就 種 門 顇 n o /fc安全 

？ ' 事 會 中 J L 式 提 - s â ^ W M C l ï i 违 到 

： a 大 程 庋 之 条 本 人 曾 與 安 全 现 事 ， 甚 多 

21事及印度尼asâ代表t«作多次18^ fi^ 

主 席 允 許 本 人 願 s 櫬 略 說 明 所 " 1 ^ 庐 肴 重 

之敷要竭 

全【》"界幾一致4爲賴立即釋放被 

監 禁 之 領 袖 且 彼 等 爲 日 後 談 判 之 對 手 

方 此 等 領 袖 不 被 釋 放 則 談 制 即 不 生 效 力 

因不由彼等參加之《^判所達成之任何計劃 

不 爲 聽 從 被 拘 領 袖 之 大 多 數 人 K 所 接 受 羝 

上 計 劃 無 論 如 何 完 善 若 無 雙 方 之 合 作 與 善 

者食後盾即不能成功故造成成功與有效 

談 判 之 適 當 環 境 乃 屬 至 要 之 事 

第 二 如 中 國 代 表 所 指 明 者 [ 第 三 九 八 次 

會議】安全理事會現已達應更積極執行其所 

^ 3 之 任 何 决 議 案 或 計 劃 之 階 段 吾 人 已 有 

幹旋委員會& 5去十八個月中不顧一切可權 

之 困 難 & 印 度 尼 西 S 5 境 內 進 打 工 作 且 完 4 ^ 

，習 s 國之一切愦 5 i ^ 機 構 若 能 改 組 爲 安 

全理事會之一委員會 >且能成爲執>ff安全理 

事 會 # ^ 案 及 定 之 機 獮 則 本 人 " 爲 可 较 

迄今所採稃序達到目標更速 

第 三 M 儘 早 撒 : 1 軍 隊 與 铳 復 ^ 和 國 之 

主 楹 有 人 曾 力 言 倘 軍 隊 立 即 撤 退 即 造 成 

一種眞空現象且就法$ 1 «與秩序之觀羯言 

可 能 有 不 幸 之 後 果 本 人 建 議 此 項 撖 軍 應 在 

嘶 組 成 之 委 員 會 盈 督 下 實 打 3 委 員 會 即 能 

? e兌實"撒©之階段與？=定軍隊撒往之地^ 

而 $ ^ 騷 m 之 重 大 危 險 伹 撒 軍 之 舉 應 & 三 月 

一 日 * t 成 則 至 要 因 全 芪 衷 决 若 擬 在 自 由 

環 ， 中 舉 / T 則 & 全 民 表 决 舉 仃 前 邂 至 少 

有數月安定之打政於~r ，一重要事項則爲 

K時政府成立之環墁不應有行蘭軍隊駐於不 

3 5 其 維 持 法 律 與 秩 序 之 地 區 內 而 加 " 破 壤 

第 四 印 度 ; â 西 亞 代 表 紫 已 強 《 6 ? 全 民 

表 # > 之 舉 r 及 全 主 權 印 度 尼 西 S S 合 , 國 

之移交均ITT 一 定 日 期 本 人 S c S 此 種 日 

期 之 確 定 至 爲 重 耍 因 們 雙 方 均 明 瞭 各 J 目 

的貝於某一 達 成 則 彼 此 即 更 靦 相 互 合 

作 們 吾 人 不 規 定 此 種 日 : ^ 種 種 困 難 即 可 

堦 力 且 一 種 傾 n u s 此 種 種 困 暉 爲 破 

壞 預 定 ， 割 之 理 â 非 但 辆 本 人 爲 a i 本 諸 

善 者 方 t e l 成 之 精 祌 具 努 力 W 克 服 此 

種 種 困 f < f 且 反 有 一 種 傾 " 任 事 態 自 鐽 

而 希 望 一 成 了 之 印 度 ; É 西 亞 代 表 又 曾 

着 重 言 及 委 f i 會 並 負 有 有 效 監 @ ， 辦 全 

尸 表 决 之 & 卞 皆 n 音 全 民 表 决 F î t 一 自 由 

Sif中舉fx 

&後；渡,間所成立之任n^tt和國 

政 府 應 有 耍 之 H t 政 與 其 他 ! : ^ 源 W 有 效 履 打 

政 府 之 正 常 & 務 乃 碣 至 ^ 該 政 府 不 〖 Î L C 依 

賴 行 蘭 , 給 因 此 除 其 他 種 種 辦 法 外 對 * ^ 

印度;g西S5經濟巳有如此ai制影卷之經濟卦 

m應予解iî?o 

本 人 故 意 不 a i r 細 節 蓋 對 « ^ 取 其 他 f T l f 

所 根 據 之 一 贩 原 則 f i ^ î i i 協 ^ 則 委 員 會 * ^ 能 

處 理 之 僅 願 再 次 籲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立 即 " I t 

此 門 题 J Ë 即 刻 明 白 表 亍 對 印 度 尼 西 5 & 淸 

勢 擬 作 如 n 之 處 S 



幹旋委員會報吿書表明游擊隊之活働蕖 

巳大爲增加 f f l 吾人任令淸勢演變則將有普 

逼 騷 擾 與 浪 i 發 生 且 對 , 和 年 方 法 達 成 解 

^ 之 機 會 更 將 減 少 苒 者 ^ 德 里 會 ^ 若 得 知 

安 全 s 事 已 有 處 理 印 度 尼 ï ï ^ S i t 勢 之 有 效 

"jîlj及其不猶豫使用經憲章規定之權力 i l達 

虽 後 目 的 之 决 L 則 會 » g « 即 將 全 不 同 

M JESSUP(^利堅合卞S) 本人：r希望 

安全狸專C f i儘速考窻@理當印度M西3 5 

門 題 之 ^ 案 案 文 各 代 表 & 理 事 會 期 間 

所提a*之獰胡本人Wis̶如印度代哀之所 

云 表 亍 對 基 本 戛 ^ 之 意 見 極 趨 一 致 也 

本 人 爲 ^ 此 種 對 厚 則 及 甚 多 基 本 巧 

極 趨 一 致 之 幸 專 果 因 對 細 節 上 f 灵 之 分 

J R 而 抵 銪 則 羼 不 幸 印 度 尼 代 衷 : 

本日下午^明胃安全理事會若A過一不適S i 

之 决 ^ 案 則 至 ^ 不 幸 本 人 方 W 爲 然 ^ » 

• 國 代 表 安 全 理 * 會 理 事 及 被 邀 ， 參 加 吾 

人 對 此 門 邈 之 I I 之 非 O f i 國 國 家 代 衷 所 ^ 

表 之 罄 朗 均 有 助 安 全 理 事 食 立 場 之 : 

决 定 本 人 希 巧 此 種 立 場 不 夕 即 】 乍餒爲一决 

謠 案 之 確 定 形 式 而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縱 非 

全 體 î A ^ ^ I T i ^ 大 多 ^ 表 决 " i £ " 助 此 

門 題 之 異 正 决 

印度代表方曾述及1?*^$^月二"^ H f e - ^ 

国 召 集 之 會 条 * 国 對 印 度 政 府 伎 m ç , 

ft^理上If：£印度尼西亞之各國集會之^衷 

亍 P 淸 並 希 望 3 會 各 代 衷 之 會 ? 更 加 

有助护安全锉爭會 a 取印度尼西亜満«與持 

久和《之努力 

主 , 本 人 進 入 此 理 事 會 會 議 * 時 印 

度Mlfe亞代表圃代表ST交今一文什此夂件 

現 經 分 發 安 全 理 專 酋 此 即 夂 件 S / 1
2

1 4 本 

人擬，助理) 6 ? , 長宣 K 之 

Mr SoBOLE\ (掌理安全理事會事務，之 

助 a 祕 « £ ) 函係印度尼西亚代表1?"一 

九 四 九 年 一 月 " 1 七 H 致 安 c è â 事 會 主 ; ？ 者 

其文如下 

敬 啟 者 茲 因 駐 成 功 湖 之 印 度 ; E 西 亞 

代表鬮與日r(Jogj 1^"1)"*1:和^_政疳F之JC 

t I , 絕 印 度 尼 西 亞 代 表 感 1 ^ ： ^ 臌 務 ^ ^ 之 

深 受 阻 礙 故 印 度 M 西 S S 代 表 阁 希 望 閣 下 能 

̶̶依最ï£拨助蘭首相D ees之fj例 

——對下列二#恵予拨助 

一 ， 聯 合 國 駐 巴 達 維 亞 幹 旋 委 氧 會 惠 

予轉遞印度尼西亚駐成功湖代表與Mutuok 

(Bangka邦十）及Prapat (Sumatra蘇門答臘 

^ 和 國 政 府 間 往 來 公 文 之 便 利 

二 凿 共 和 國 政 府 派 ; 成 功 湖 之 官 員 

予 i i 交 通 便 利 及 安 全 保 障 俾 其 能 將 印 度 尼 

西 亞 境 內 之 最 後 發 展 I f f jyi及共和国政疳及 

其人Be之If緒吿知此間代表 

印 度 ； Ê 西 亞 代 表 ! 先 致 谢 f î 乞 惠 允 

所，jyiai:加速理事會，正待决之印度;é西 

亞門題之解决 

( 簽 名 ） L N P l r 

主 席 ^ 理 專 會 各 1 _ 事 ^ ^ 者 4 本 人 5 & 明 

适 纔 所 提 最 予 ? Î 蘭 首 相 M r Drees之拉 

助 見 -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四 日 之 安 全 理 事 會 文 

件S/ll
7

6 ^ 文 件 中 述 及 S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均 

& ¦ 渡 大 1 ： 洋 途 中 祕 4 長 收 到 印 度 之 來 函 

" 廬 否 予 M r Drees ^赴印度Ai西亞旅:É:便 

利 一 事 徵 , 理 事 會 主 席 之 盲 見 彼 時 因 a ; 

會 才 & 開 會 期 間 祕 富 長 與 余 商 議 本 人 s r & 

議 應 予 蘭 首 相 1 種 便 利 因 â i 時 " 爲 渠 旅 

>n之目的有助]r印度尼西亞¦>9題之解决也 

a i s ^ 經 签 2 並 载 本 人 所 之 文 件 中 

就 夂 件 S / 1
2

1 4 而 言 本 人 y 爲 " t 項 ， 求 

殊 属 正 虔 適 宜 徵 諸 吾 人 印 度 ; g 西 亞 門 

1 E 時 各 方 所 表 亍 之 實 貝 自 盆 見 其 然 是 

故 ^ 有 反 對 f 見 外 本 人 提 ^ 答 覆 M r P 1 r 

即囑!r必^接受其願發3^之任n文>L 

Itt儘可fi w 最 迅 速 方 法 將 此 ^ 文 £ 轉 交 巴 

達 I t 亞 之 榦 旋 委 員 會 龙 附 吿 此 等 文 m m 

返 交 a : 所 投 之 印 度 ; 亞 d f c 和 國 之 有 闥 當 

^ 再 者 本 人 建 条 ， 斡 旋 a 員 會 接 受 與 轉 

m乇代轉來之任ns文 

就=1函^ 二 段 之 , 予 交 利 及 4 送 而 

B 本 人 復 建 議 將 此 知 锛 旋 委 員 會 JÊ 

應 ， 其 與 一 - 區 坡 內 管 a 交 利 之 行 蘭 盒 丹 

與印度;亚塏內之; f îgg i^严作適 t e 

之 籌 5 i j 並 l ï 即 將 ， 术 所 得 之 r " 果 知 安 

全a事售 

本 人 f ï 已 ： 及 除 有 對 外 此 即 

係本AJki本a事會主席地伫擬採之辦法 

M VAN ROIJEN ( ^ ^ ^ ) 本人g樂^Ijg: 

主席w安全a事會主席地位所擬採之％法_^ 

知敝国政;f;f 

主席旣無其他畜_r即將如此辦理 

M PALAR (印度;ÉftiE)本人"1代表敝 

国政府及敝代表圑對]5^主席適所作之决定 

竭B^g謝 

主 席 若 辆 其 他 s 事 或 任 n 列 席 代 衷 希 

望 發 ： 本 人 即 " 爲 一 1 # 巳 吿 ^ ^ 束 J Ë 

建 ^ ， 事 會 即 0 休 會 至 一 月 十 九 日 星 , 三 

午 後 三 時 再 " 集 會 本 人 希 望 屆 時 能 如 美 利 

堅 合 考 国 代 表 及 其 他 代 表 所 言 可 W 從 事 考 

盧讕方八印度；^西亚門題之一具體fe案 

午後四時三十;5"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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